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布消息，针对日
常监督中发现国家铁路局系统工作人员持有中国
铁路总公司制发的铁路乘车证可以免费乘坐火
车，以及铁路乘车证管理不严、公私不分等侵占
铁路企业利益的问题，中央纪委驻交通部纪检组
专门向国家铁路局党组发函，要求对国家铁路局
系统工作人员持有铁路乘车证问题进行专项清
理。日前，国家铁路局对全局工作人员持有铁路

乘车证问题进行了专项清理，已经完全撤销乘车
证，铁路职工公务出差乘火车一律购买火车票，
按规定办理财务报销手续。

铁路职工免费乘火车，有公私不分、侵占公
共资源之嫌，这种“隐形特权”久受诟病。正因
为如此，国家铁路局清理铁路乘车证，完全撤销
铁路乘车证，受到普遍关注，赢得“点赞”。

铁路乘车证，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一种免费乘
坐火车凭证，主要用于铁路部门职工因公出差、
驻勤、开会、组织选派出入铁路院校、调转、搬
家、在本管辖区段内流动性生产、铁路院校组织
学生生产实习等，分软席乘车证、硬席乘车证、
通勤乘车证、就医乘车证、探亲乘车证、全年定
期乘车证、临时定期乘车证等多个种类。客观地
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铁路乘车证的存在，有

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长期以来，种类繁多的铁
路乘车证，既有管理不严、乱发滥发等问题，也
有公私不分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改革进程加快，
国家铁路局和铁总职能分离，这个铁路乘车证的
弊端越来越明显，铁路部门的“隐形福利”“隐
形特权”，也越来越受到公众质疑。

公众质疑铁路乘车证，说到底是对“隐形特
权”的反感。应当看到，有“隐形特权”的不仅
是铁路部门。由于历史等方面原因，不仅铁路部
门职工可以免费乘车，其他具有公共资源垄断性
质的单位，如水电煤气公路公交等单位，不少也
有专属于自己的“隐形福利”，甚至有一些福利
属于“内部隐私”，外人难以知晓。担负管理公
共资源职能，不等于自己拥有这些资源，更没有
权力拿出一些公共资源让内部人独享。铁路乘车

证应当清理，其他利用公共资源“自肥”的行业
或单位的一些规则，该清理的也应当及时清理。

公众点赞“撤销乘车证”，更是对清理各种
各样“隐形特权”的期待。今年12月4日，中央
八项规定实施五周年了。硕果累累的成绩单，一
个鲜明指向就是反对特权。特权，是用权力搞特
殊、谋私利，是多吃多占、贪吃贪占，是一种
“法外之权”。反对特权，不仅是反对公款吃
喝、公车私用，也要反对那些用公共资源谋取自
身福利的“特殊待遇”“隐形特权”。公共资源
姓“公”，不能公私不分、公权私享。期待更多
与公共资源相关的单位和部门，勇于刀刃向内，
也要对各种各样的“隐形福利”“隐形特权”，
来一个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是促进公平
正义的应有之义。

开车过斑马线，见两名行人站在斑马线护栏
中间玩手机，车主先刹了车，见行人没有通行，便
开过斑马线，事后却收到一张未停车让行的罚单。
12月2日，武汉武昌车主刘先生说起此事觉得冤枉，
目前他已向交通大队申请行政复议。（12月3日《楚
天都市报》）

将路权优先让给行人，是城市交通发展的题
中之义。在马路上，作为血肉之躯的行人，相比于
钢铁构成的机动车是弱势群体，一旦发生事故，行
人生命将会受到直接威胁。基于此，我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
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
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但现实生活中，一些行人无故在斑马线上滞
留，不按红绿灯行走，让车主无所适从，而且会造
成交通拥堵，甚至引发交通事故。可见，车辆有车
辆的规矩，行人也有行人的规矩，不能只约束一
方。换言之，车辆礼让行人，还需行人良性互动。比
如，在没有信号灯控制的路口，车辆应主动减速慢
行，礼让行人，行人这时应快速文明过马路。特别
是，交管部门在执法时，应尽量考虑现场具体的情
况，不能“一刀切”，要酌情处理。交通法规不仅约束
车辆，同样适用行人，如果行人因为不遵守交通规
则导致事故发生，也应承担相关责任。

据《半月谈》近日报道，随着国家对新选拔
任用干部基层工作经历的进一步重视，一些地
方对基层工作经历年限作了明文规定，或者对
有基层经历者予以政策倾斜。在此背景下，许多
公务员积极到基层广阔天地增长才干，但同时
也出现为了“攒”基层经历而“混基层”的现象。
一些干部过着“假装在基层”的生活，选择“先下
去、再上来”的曲线模式。对他们来说，有了基层
工作经历,升迁可“加分”，提拔重用将如期而至。

“镀金”干部具有多重危害，不仅挤占了老
老实实干工作干部的正常晋升机会，而且违背
了党和政府推动干部下基层的初衷，扭曲了党
和政府选人用人政策，本质上属于一种“人事腐
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要否定下基层，而是要
让优秀干部下基层，要建立科学完善的考核机
制，不给“假装在基层”的“镀金”干部任何机会。
总之，“假装在基层”，既然是病，那就得治。

（文/毛建国 漫画/唐春成）

据本报近日报道，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今年山东省民政部门会同教育、
公安等7部门在全省组织开展“合力监护、相
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截至10月31日，
山东省共有102777名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签订
《农村留守儿童委托监护责任确认书》，前期
摸底排查发现的无人监护、父母一方外出另一
方无监护能力、单独居住留守儿童监护责任也
已全部得到落实。

留守儿童进入公众视野已有多年，它是我
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
相伴相生的一个特殊群体。近年来发生的多起
农村留守儿童意外身亡事故不断提醒我们，监
护不力、教育不足、亲情缺失等问题依旧是留
守儿童难以抹去的成长之痛。而如何有效关爱
和保护留守儿童，让监护、教育与亲情“复
位”或“补位”，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

从媒体报道中不难发现，留守儿童监护不
力等问题的出现，与监护责任认定不清有着很
大关系。有的父母监护意识淡薄，不知道对孩
子的抚养监护是应该履行的义务；一些委托监
护人不清楚行使监护权要承担的相应责任；乡
村干部没有国家监护概念，认为儿童监护是家

事，旁人插不得手……正因如此，对留守儿童
监护“确责”成为加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的题中之义。

去年2月，国务院出台意见明确家庭监护
的主体责任及县、乡镇政府和村（居）民委员
会、教育部门和学校等应尽职责。民政部会同
教育、公安等7部委在全国开展农村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专项行动，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
人的监督和指导。据民政部通报，截至今年8
月底，全国68万多名无人监护和父或母一方无
监护能力的农村留守儿童得到有效监护，主要
通过指定委托监护人或父母一方返乡的方式落
实。可以说，通过一系列的具体举措，农村留
守儿童的权益得到了进一步保障。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明确留守儿童监
护责任仅是构建留守儿童保护网络的第一步，
如何有效落实这些监护责任才更为关键。在这
个过程中，不仅需要监护人或委托监护人提高
监护责任意识，更需要各方积极探索构建农村
留守儿童保护的长效机制。如江苏省将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支持社会组织等开展关爱服务活动；安徽省将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绩效
考核等等，这些有益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12月1日，安徽阜阳。临泉县消防中队出警
途中遭遇一辆五菱宏光车堵路。消防员鸣笛并
喊话，车主依然不让路。12月2日，阜阳公安消
防支队发文怒怼，要求交警部门协助处理。
（12月3日《华商报》）

社会车辆不避让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违
反了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消防法》《治
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故意不避让消防车，阻
碍其执行紧急任务的，按规定可处警告或者二
百元以下罚款，将被处以记3分处罚；情节严重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但现实中，因为缺乏有效的管理
和监控，不按规定避让的行为基本上很难被处
罚，这样就让法律形同虚设，驾驶员得不到警
告。因此，对社会车辆不避让执行紧急任务的
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的行为，有关方面必须
严厉执法，提高其违法成本，让他们付出不避
让的代价。

与此同时，警笛鸣响，就意味着一场灾难
出现在眼前——— 或许是一场大火正在蔓延，或
许是一个生命正在消逝，为消防车让一条道，
其实是为生命争取一点时间，“让消防车先
行”应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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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福利”必须清除
□ 孙秀岭

留守儿童监护“确责”

仅是第一步
□ 齐 静

“礼让行人”还需

行人良性互动
□ 汪昌莲

“让消防车先行”

应成为公民自觉
□ 左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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